2025年卧龙区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

为贯彻食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以问题为导向，加强风险防控，充分发挥监督检查的作用，切实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，提升监管效率，依据上级2025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总体部署，现制定2025年全区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如下：
一、区级检查任务
（一）生产环节。根据监督抽检、舆情监测、投诉举报、信访、应急事件等反映的重点风险及上级部门交办的重要线索，适时组织开展重点产品专项检查，完成对大中型食品生产企业的“综合监管一件事”监督检查。
（二）流通环节。以大中型食品超市为重点，配合上级开展食品销售企业体系检查；对校园周边食品销售单位及大宗食材供应商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；对农村地区食品供货商、经营店进行监督检查。
（三）餐饮环节。对承办区级以上重大活动的餐饮单位实施重点检查。联合相关部门对学校（含托幼机构）、养老机构食堂开展监督检查。
（四）特食环节。配合上级对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开展生产体系检查，并监督企业做好体系检查问题整改；根据上级工作部署等情况，对特殊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相应的专项检查。
二、基层市场监管所检查任务
各监管所根据辖区实际情况，开展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监督检查，相关要求如下：
（一）生产环节
按照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确定的监管频次，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。A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1次，B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1-2次，C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2-3次，D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3-4次，食品小作坊实现年度覆盖检查。
（二）流通环节
按照食品销售风险等级评定结果对应的监管频次进行监督检查，A级、B级风险每2年至少监督检查1次，C级风险的每年至少监督检查1次；D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2次；大型食品销售连锁企业总部按照D级风险等级进行管理，中小型食品销售连锁企业总部按照不低于C级风险等级进行管理；校园周边食品销售者列为D级实施监管。
（三）餐饮环节
按照餐饮服务风险等级评定结果对应的监管频次进行监督检查，A级风险每两年至少监督检查1次，B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1-2次，C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2-3次，D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3-4次；学校（含托幼机构）食堂、校外供餐单位、中央厨房要落实季度检查制度；小餐饮实现年度检查全覆盖。
（四）特食环节
按照特殊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确定的监管频次，实施覆盖全部检查要点的监督检查。特殊食品经营环节，按照特殊食品销售风险分级确定的监管频次，A级风险每两年至少监督检查1次，B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1次，C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2次，D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3次。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明确检查方式。以日常监督检查为主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、线上巡查等多种检查方式为辅。上级开展监督检查的，视作区级一次检查。
（二）加强智慧监管。各基层市场监管所要及时更新智慧监管平台中食品生产经营者底数，规范检查程序和流程，实现监督检查计划平台认领、结果录入、问题整改全过程线上闭环管理。对检查发现问题的食品生产经营者，各所应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立即整改或限期整改，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立案查处。对多次检查发现问题或反复整改不到位的食品生产经营者，要建立重点治理台账，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监督检查，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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